
方化倾向。

（六）进一步完善司法经费保障机制

巩固现有的经费保障改革成果，建立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增长的稳定增长机制。在

现有制度框架下，争取建立中央财政保障中央司法机关经费、省级财政保障省以下司法机关

经费的长效机制。统筹做好各司法机关的信息化工作，推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提高司法

效能。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重大举措，也是

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绝非轻而易举、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同时，司法体制改革又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公众及社会各界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应得

到普遍提高。此外，还要积极借鉴人类发展史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以司法体制改革取得

的实际成效强力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应改革政法委对司法的领导方式

汪建成


党如何领导政法工作？几十年之前，党中央就已经给出了答案。１９７９年中央 ６４号文

件讲得很清楚，中心有两条，第一是取消隔离审查制度，第二是取消领导批案子的制度。

回过头看，三十年过去了，按照这个要求，司法环境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隔离审查有

没有死灰复燃？领导批案件真的绝迹了吗？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政法委协调案件现在已经

完全成为一个硬性的规定。回想这些年，有多少冤案不是在政法委协调下产生？聂树斌案

件、赵作海案件等等。这一个一个案件出来之后，各方都在检查自己的错误。赵作海案件出

来之后，有民警吓得自杀了，检察院说自己错在没有坚持自己原本的意见，法院也说自己错

了，但是好在留了条命。那当时政法委协调的人干什么去了？他应不应该出来认错？

党对政法工作怎么领导？这是体现在重大方针政策上，包括一些人员配备上，但是让具

体案件通过政法委这样一种特殊的机构来协调，笔者认为是不合适的。长此以往，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样的宪法条文也都是空谈。为什么不能协调

案件？我们都应该清楚地知道，司法不是现场表演，也不是科学发现。司法对事实的还原过

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只能去再现事实，还原事实。在还原事实的过程中，有很多技术

性的东西在里面，不是哪一个领导一拍板就能够定下来的事。

在诉讼史上，经历了几次重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第二

次革命是控诉权、起诉权从审判权中分离出来；第三次革命是控辩平等。这三次革命意味着

司法一定要想办法分权。只有在分权过程中才能做到互相制约，逐渐去接近事物的真相，而

不是一家说了算、一手遮天。中国人特别崇尚包公，说包公很好、很厉害。他又是法官，又是

警察，又是法医，还可以开棺验尸，因为他是青天，手下无冤案，但我们能保证所有的司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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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青天吗？虽然我们讲理想中要求所有的司法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但也都承认有双重

人格的存在。司法者一方面是公正的天使，但一方面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弱点：自私、

偏见、某些知识领域的缺乏。这就导致不同人对事实的认识和判断有差别。即使根据宪法

有关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政法委协调案件的作法也不应该有

存在的市场。什么情况下协调？政法委什么时候会协调案件？只有当这个案件有不同意见

的时候才需要协调。如果说三家认识都一致，政法委还会协调吗？不用协调了，只是向书记

报告一下就好了。三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冤假错案发生的时候，如赵作海案件。

该案中有一个检察官叫郑磊，他提出这个案件有四大疑点，但最后在政法委协调下，这几个

疑点都被忽略了。

因此，要完善政法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就要停止政法委协调案件制度。停止政法委协

调案件制度，绝不意味着不要党的领导了。这不是一个不要政法委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党

怎么样领导司法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小打小闹、发发指示是不行的。要想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有

两个选择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改革地方政法委体制。中央政法委负责领导整个国家政法工

作的展开。而地方治理部门、地方各级政法机关内部的党组都在贯彻党的意图。在这种情

况下，地方政法委存在的必要性值得再思考。

第二个方案是要改变司法区划和行政区划完全合一的作法。现在，司法区划和行政区

划合一的作法也导致了司法不独立和司法严重地方化的现象。这个改革方案动作也比较

大，但这是从根本上废止政法委协调案件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方法。

因此，改革政法委对司法的领导方式，不仅有利于司法独立，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

司法的地方化问题。一个国家的司法一定有中央司法和地方司法之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怕就怕在地方司法演化成了地方的司法。而这个现象在我国非常严重。

政法委要转变职能

王卫国


政法委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能。政法委要把依法执政作为根本指导思

想，把维护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作为基本职能。首先，要维护司法独立，实行党法分开，地方

政法委书记不能兼任公检法机关的领导职务。政法委对司法个案应该坚持不协调、不批示、

不提处理意见，禁止地方党委干预个案，对干预司法个案的领导干部要给予纪律追究。其

次，将政法委的职能定位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制度，把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作为

工作重心。

政法委要坚持司法独立原则，尊重司法规律和法官的职业尊严。要实现法官独立判案

制和判决公开制，让公正的法官得以彰显，不公正的法官得以暴露。客观界定法官的责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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